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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11 月

22 日收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法院”）2022 年 11 月 14 日

签发的应诉通知书(2022）琼 01民初 149号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诉讼材料。 

二、本案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原告基本信息 

原告：贺咏梅 

（二）被告基本信息 

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、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、徐自力、袁小平、

唐山荣、杨向雅、吴涛、张媛媛、张旭丽、王干、文萍、丁勤、汪宏娟、符宗仁 

（三）诉讼请求 

原告贺咏梅以“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纠纷”为由，请求法院： 

1、判令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赔偿投资实际损失

17,036,093.27 元； 

2、判令被告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、徐自力、袁小平、唐山荣、杨向雅、吴

涛、张媛媛、张旭丽、王干、文萍、丁勤、符宗仁、汪宏娟对被告海南大东海旅

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； 

3、依法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、保全费、保全保险费等由被告承担。 

（四）事实与理由 

原告基于对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 2020 年度报告、2021

年半年报、2021 年三季报、2021 年预披露年报信息的信赖，自 2022 年 1 月 17

日开始买入大东海公司股票，至 2022 年 3月 30日，买入共计 5,033,797股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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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总金额为 19,649,940 元。 

原告认为，基于对大东海公司信息披露的信赖，在大东海公司虚假陈述期间

投资了大东海公司股票，因此造成的损失，大东海公司应予赔偿，特向法院提起

诉讼。 

三、判决或裁决情况 

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，根据案件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四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

裁事项。 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负面影响 

目前，除受新冠疫情反复影响外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公司将积极应诉，

维护自身权益。 

由于本次诉讼事项还未开庭审理，尚无法院最终判决结果，暂无法判断对本

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、资产等财务情况的负面影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民事起诉状、应诉通知书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

 

 


